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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 、“发行

人” 或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3,486,22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19〕1168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

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

构” ）和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 ）（海通证券和

长江保荐以下合称 “联席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53,

486,224 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2,674,311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

量的 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068,252 股，占发行总量的

3.87%。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则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41,255,972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24%；网上发行数量为 10,162,000 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76%。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中微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微公司” A 股 10,162,000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

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

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9年 7月 12日（T+2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 “公募产品”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简称 “社保基

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限

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期摇号将

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

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

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

059,728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7,753,134,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661568%。配号总数为 55,506,268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

-100,055,506,26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为 2,731.0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5,142,0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6,113,972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70.2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5,304,000 股，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76%。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51433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T+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１３５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保荐机构（牵头主承

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高盛高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

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证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风证券”）（中金公司、高盛高华、中信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摩根士丹

利华鑫证券和天风证券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８

亿股。 其中最终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５．４

亿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３０．００％

。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０．０８

亿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５２

亿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８５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中国通号”股票

２．５２

亿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

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６

个月。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

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０９４

，

２９２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１６７

，

７１４

，

７９３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１５０２５５０８％

。 配号

总数为

３３５

，

４２９

，

５８７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３３５

，

４２９

，

５８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５．４

亿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同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６５．５３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１２

，

６００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８

，

２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９．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７

，

８００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２１．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２２５３８２６２％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

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鑫科技”、“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１７１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约占发行总规模的

１５．００％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６４．０５７５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８．２０％

。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３５．９４２５

万股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

，

３２５．９４２５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２２％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５１０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７８％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１

，

８３５．９４２５

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乐鑫科技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乐鑫科技”股票

５１０

万股，发行价格

６２．６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需求而

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

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

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

配售对象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网下

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３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０６８

，

１７９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４

，

７０３

，

５４０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４６８５５２％

。

配号总数为

２９

，

４０７

，

０８１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２９

，

４０７

，

０８０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８８３．０５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

份的

１８３．６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１４２．３４２５

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２．２２％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９３．６

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７．７８％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７１７２３１％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峰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１６３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８００

万

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７

，

２６８

，

６８５

股，占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６８９２％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则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４９

，

１７１

，

３１５

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９７％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９．０３％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６０

，

７３１

，

３１５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光峰科技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光峰科技”

Ａ

股

１１

，

５６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回拨机制及锁定期设置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

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

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

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

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０９３

，

７５８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３１

，

７４４

，

０２４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６４１６３０％

。

配号总数为

６３

，

４８８

，

０４９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６３

，

４８８

，

０４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７４６．０２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６

，

０７３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３

，

０９７

，

８１５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９６％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６３３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２９．０４％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５５５４９０４％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光电”、“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１７２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２５．００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５．００％

，战略

投资者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０５０

，

１４４

股，占发行数量的

４．２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９９

，

８５６

股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１６

，

８２４

，

８５６

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２５％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

，

１２５

，

０００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７５％

。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８．０９

元

／

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

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新光光电”

Ａ

股

７１２．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披露的《哈尔滨新光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

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１０％

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

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

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

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

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０７５

，

７９２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２０

，

１８８

，

５５８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５２９２２７％

。 配号

总数为

４０

，

３７７

，

１１６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４０

，

３７７

，

１１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８３３．４８１８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２

，

３９５

，

０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４２９

，

８５６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６０．２５％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的

３９．７５％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７１５５４２％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百科技”、“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１６２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２５．００

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战略配

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

４５．００

万股首先回拨

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

３

，

４６５．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２１％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８５５．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９．７９％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６２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容百科技”股票

８５５．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２６．６２

元

／

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

金应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

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签署并通过中信证券

ＩＰＯ

项目网下投资者服

务系统上传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

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

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

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

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

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０８２

，

８５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２４

，

１６５

，

９９２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５３８０３０％

。

配号总数为

４８

，

３３１

，

９８５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４８

，

３３１

，

９８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２

，

８２６．４３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１０％

（

４３２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３３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２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８７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７９％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５３２５６６６％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发行人：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


